
 

高声谈：从信用保证险一大

悬案看监管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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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高声谈 

 

我国关于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的官方提法最早出现于我国第一部保险

合同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之中。该条例是国务

院于 1983 年 9 月 1 日颁布的，其中第二条明确：“本条例所指的财产保

险，包括财产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等以财产

或利益为保险标的的各种保险。”该条例中，保证保险是与信用保险并列

的险种，与其它传统财产险种一起共同构成财产保险。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规定：“财产保险的投保方（在保险单或保险凭

证中称被保险人），应当是被保险财产的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或者是对保

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 

我们知道，在以三方信用合同为基础合同的保证险业务中，投保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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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是保险单中的被保险人，而该条例明确将保证保险列入财险保险之中，

说明此时的保证保险尚未出现三方基础合同的复杂情况，只是包含例如雇

员忠诚保证保险等只涉及两方关系的传统保证保险业务。 

同样的提法也出现在我国第一部保险业监管法规之中，国务院于 1985

年 3 月 3 日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二十一条也明确提到：

“人身保险以外的各种保险业务：指财产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

证保险、信用保险等业务。” 

该法规颁布之后长期发挥了作用，直到 1995 年 6 月 30 日被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代替。后于 2001 年 10 月

6 日被国务院废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再看《保险法》中关于信用保证保险的相关说法。 

《保险法》最早于 1995 年 6 月 30 日颁布，于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至今，共经历了三次修正、一次修订，前后时间分别为： 

2002 年 10 月 28 日，第一次修正； 

2009 年 2 月 28 日，修订； 

2014 年 8 月 31 日，第二次修正；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三次修正，使用至今。 

《保险法》中谈及信用保证保险的地方不多，只是在介绍保险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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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范围和分类时对主要险种进行了罗列。其中我们注意到前后几次修正案

的说法多少有不同： 

在 1995 年最早版本《保险法》中是如此介绍财产保险的业务范围：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一）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之后的 2002 年第一次修正版说法与之相

同。 

但在 2009 年修订版中改变了说法为：“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一）

人身保险业务……（二）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

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后面第二次修正版、第三次修正版均沿

用了该说法至今。 

分析至此，问题来了：为什么前两个版本《保险法》在介绍财产保险

业务范围时没有提到保证保险，而之后版本增加了保证保险？为什么《保

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更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

中均提到了保证保险，而作为替代《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前两版《保

险法》却没有提及？是没有列举进去而由“等”字概括了？还是另有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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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翻看在《保险法》第一次修正版颁布的

2002 年前后相关的权威法规文件中的说法。有参考意义的权威法规文件有

三个：一是《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0 年第

2 号），二是发布于 1999 年 8 月 30 日的《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

函》 （保监法 1999 第 16 号），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1 年第 336 号）。 

在《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0年第 2号）

中第四十五条详细罗列了财产保险公司可经营的所有保险业务，其中第 14

项为保证保险，第 15 项为信用保险。 

同时在《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 （保监法 1999 第 16 号）

中，保监会明确回复了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庭有关保证保险的概念：“保

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

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

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承担赔偿责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 2001 年第 336 号）在介绍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时，说法与《保险法》（1995

年 6 月 30 日原版）一致，在财产保险的范畴时未提及保证保险。 

证明材料同样存在分歧，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国家层面

的立法机构以及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中，基本不提及保证保险；而在当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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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的相关文件和法规中，均非常明确了提到了保证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

经营范围。 

真实原因到底为何呢？作者在此有两个猜想。 

猜想一：纯属巧合。国家立法机构在讨论出台 1995 年原版《保险法》

时，并未区别看待保证保险，只是在罗列财险保险险种时没有突出强调，

而用“等”字进行了概括。 

猜想二：故意忽略而有意为之。在此补充一个细节：就在原版《保险

法》发布的同年，也就是 1995 年 10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担保法》同时

出台了。而我们知道，在保证保险发源地的美国和盛行之日本，保证保险

和保证担保是混业经营的，保证保险保单只是保险公司出具的担保函。而

在我国，保证保险到底适用《保险法》还是《担保法》，彼时的学术界、法

理界和业界并未讨论清楚。因此，在具有争议的情况下，《保险法》采取了

“搁置争论”和“不提及保证保险”的策略。 

作者同时发现，学术界关于保证保险与保证担保关系的大讨论恰巧同

时发生在 2000 年前后，引发大讨论的背景缘于上世纪末快速发展的汽车

分期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由于信用环境的不健全以及风控手段的缺乏，该

险种出现大量不良（很多保险公司该险种的赔付率都超过 120%，有的甚

至高达 500%），引发了保险公司与银行（被保险人）的大量合同纠纷案件。

《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保监法 1999 第 16 号）中涉及的“中

国工商银行枯州市苏仙区支行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枯州市苏仙区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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